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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19）浙0784民初5922号
被告：林庆华:本院受理原告倪香芬与

被告林庆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
理终结。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二条的规定，向你送达本院（2019）浙 0784
民初 5922 号民事判决书。请你自公告之
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
案庭 52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的十五天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9）浙0784民初3911号
陈华彬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前陈

村 球 川 路 91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：
330722197812044557）：原告徐月红为
与被告陈华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,已经审
理终结。因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
公告送达本院（2019）浙 0784 民初 3911 号
判决书。判令如下：由被告陈华彬支付原
告徐月红货款人民币 66399.5 元并赔偿利
息损失（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5 月 13 日起按
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
算至款清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
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被告陈华彬未按本判
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
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
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1460 元，公告费
400 元，合计 1860 元，由被告陈华彬负担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
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（2019）浙0784破3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于 2019 年 8

月 9 日受理了浙江射雕车业有限公司申请
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
务所为管理人。浙江射雕车业有限公司的
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10
月 11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
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
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
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
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
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
的费用。浙江射雕车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
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
或交付财产。浙江射雕车业有限公司的法
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
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
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
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
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
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
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
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19 年 10
月16日9时3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法
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
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入
场时间为 9 时 10 分至 9 时 30 分，请各债权
人准时参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
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
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
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
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
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 27
楼（A01 室、A03 室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
电话：13588602504、15024587986。

（2019）浙0784破4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于 2019 年 8

月 9 日受理了浙江昌隆机械有限公司申请
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
务所为管理人。浙江昌隆机械有限公司的
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10
月 11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
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
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
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
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
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
的费用。浙江昌隆机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
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

或交付财产。浙江昌隆机械有限公司的法
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
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
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
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
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
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
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
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19 年 10
月 16 日 14 时 3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
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
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
入场时间为 14 时 10 分至 14 时 30 分，请各
债权人准时参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
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
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
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
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
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
大 厦 27 楼（A01 室 、A03 室），邮 编 ：
321300，联 系 电 话 ： 13588602504、
15024587986。

（2019）浙0784破5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于 2019 年 8

月 9 日受理了浙江必拓电器有限公司申请
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
务所为管理人。浙江必拓电器有限公司的
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10
月 11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
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
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
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
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
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
的费用。浙江必拓电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
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
或交付财产。浙江必拓电器有限公司的法
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
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
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
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
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
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
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
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19 年 10
月 16 日 15 时 0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
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

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
入场时间为 14 时 40 分至 15 时 00 分，请各
债权人准时参加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
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
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
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
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
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
大 厦 27 楼（A01 室 、A03 室），邮 编 ：
321300，联 系 电 话 ： 13588602504、
15024587986。

（2019）浙0784破6号
本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，于 2019 年 8

月 9 日受理了浙江星广日用制品有限公司
申请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三星律
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浙江星广日用制品有
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
2019 年 10 月 11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
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
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
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
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
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
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浙江星广日用制品有
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
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浙江星广日
用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
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向
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
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
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
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
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
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
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 30 分在永康市
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
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
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 15 时 10 分至 15
时 30 分，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。出席会议
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
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
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
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
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
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 27 楼（A01 室、A03
室 ） ，邮 编 ：321300，联 系 电 话 ：
13588602504、150245879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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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

店面招租公告
本社坐落在华丰菜场旁边千鸿路店面若干间，对外公开招

租。店面道路宽敞，层高可搭阁楼，每间面积48平方米。

联系电话：13858925107夏 13906794980冯

13506596698卢

联系地址：丽州南路5号3楼

永康市江南街道民丰股份经济合作社
2019年9月6日

信 息 我 们 提 供

机 会 请 您 把 握

0579 -87138766

永康日报广告中心

地址：望春东路88号
（永康日报大楼一楼）

总店:南苑东路 37-1 号（永三中门口）87103518
1 店:望春西路 52 号（康廷大酒店边）87111407
2 店：金胜路 68 号（房管大楼对面）87129016
3店:华丰东路27号（普兰德洗衣店旁）87181590
5 店:丽州北路 278 号（丽州首府门口）87119096
6 店:溪心路 385 号（丽州一品对面）87118818
7 店:城东路 567 号（盛武肥牛对面）87118998
8 店:丽州南路 58 号（金华银行旁）87115690
厂房专卖店:望春东路 129 号（燃料大厦对面，
五金城工商所隔壁）81715886、13967930567

四联房产连锁品牌，更值得信赖

买卖房找四联房产
★交易资金全程介入监管，买房更安全
★找四联买房，享合作银行按揭优惠政策


